[bookmark: _GoBack] (
屏東縣
校園霸凌事件
處理流程圖
) 
 (
5.
§
12
Ｉ
校長及
教職員工知有
疑似
校
園
霸凌事件
時，
均應立即
按學校校園
霸凌防
制規定所定權責向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
：
https://csrc.edu.tw/
6
.
§10
Π
受調查人為校長時，
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應組成
校園霸凌事件
審議
小組，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校長代表、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負責處理校長對
學生霸凌事件
之調查及審議事項
7
.
§2
8
校長對學生
之霸凌事件
，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
準
用第十三
條至
前
條
有關
受理
、調查及救濟等程序，進行事件處理。
) (
1.
§
10
Ｉ
學校應組成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
務
人員、輔導人員、
家長代表、
學者專家，負責
處理
校園
霸凌事件
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
2.
§
13
Ｉ
疑似
校園
霸凌事件
之
被霸凌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請調查。
3
.
§
13
Π
任何人知悉前項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檢舉之。
4
.
§
14
Ｉ
校園
霸凌事件
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除學校已知悉
有霸凌情事
者外，得不予受理。
)

 (
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
疑似教職員工生對
學生霸凌事件
)



 (
1
.
§
1
5
Ｉ
學校接獲
第十三條申
請
調查或
檢舉，應初步了解是否為調查學校。
2.
§1
6
Ｉ
當事
人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 (
否
) (
調查學校
)

 (
移送調查學校辦理
) (
是
)

 (
1
.
§
1
7
Ｉ
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
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2
.
§
1
7
Π
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
一
者，應不予受理
3
.
§
1
7
Ⅴ
第二項所定事由，必要時得由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小組認定之。
) (
學校
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
組
初步審議
*附件1：
第一次會議(範例)
。
)
 (
§
15
非調查學校接獲
申請
調查
或
檢舉，知有疑似
校
園
霸凌事件
時，除依
第十二
條
規定通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
當事
人
。
)

 (
書
面通
知申
請人或檢舉人
)
	
 (
受理調查
) (
是
)

 (
否
)
 (
1
.
§
18
Ｉ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
前條
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
，
向學校申復
。
2
.
§
18
Π
前項
不受理之申復
以一次
為
限。
3
.
§
18
Ⅲ
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
案交防制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申復人申
復結果
；
申
復有理
由
者
，
防制
校
園霸凌
因
應
小組應依本準則調查處理。
) (
是否
申復
)
 (
否
)

 (
是
)
 (
申復有理由
) (
1.
§1
9
調查學校接獲
第十七條
第一
項
之
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除有
同
條第二項
所
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
召開
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
會議
，
開始調查處理程序。
2
.
§
20
Ｉ
為保障
校
園
霸凌事件
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
、
人格發展權
及
其他權利，必要時，學校
依
本條
規定
處置
，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
3
.
§
2
1
學校調查處理
校
園
霸凌事件
時，應依
本條
規定
辦理。
4
.
§
2
2
Ｉ
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參與調查處理
校園
霸凌事件
之所有人員。
5
.
§
2
3
Ｉ
學校防制
校園霸凌
因應
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
2
3
Π
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6
.
§
2
4
Ｉ
校
園
霸凌事件
之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檢舉人、證人，應配合學校調查程序及處置。
7
.
§
2
5
Ｉ
學校應於受理疑似
校
園
霸凌事件
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
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
) (
結案
) (
否
)

 (
是
)

 (
學校
防制
校園
霸凌
因應
小組
進行調查
)
 (
§
3
1
校
園
霸凌事件
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司法
機關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
 (
情節嚴重
) (
是
) (
是
)	

 (
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檢察機關協助
)
 (
否
)
 (
向學校提出書面
調查報告
及處理建議
)
 (
§
2
5
Π
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
。
*附件2：調查報告書
。
) (
1
.
§
2
9
Ｉ
學校完成調查後，確認
校園
霸凌事件
成立時，應立即
啟動霸凌輔導
機制，並持續輔導當事
人改善。
2
.
§
2
9
Π
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
及其他關係人
訂定輔導計畫，明列懲處建議或管教措施、輔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錄，並定期評估是否改善。
3
.
§
2
5
Ⅲ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
個
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
學校章則
處理。
)

 (
§
2
5
Ⅲ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
個
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
學校章則
處理。
) (
是
) (
否
) (
學校
確認
霸
凌事件
成立
)

 (
學生
(
含
行為人
、
當事人
)
) (
依學
生
相
關
規
定送交審議
及啟動輔導機制
) (
學生
(行為人
)
) (
教職員工
或學生
) (
視情節依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續處
) (
教職員工
或學生
)


 (
教職員工
) (
教職員工
)
 (
§
2
5
Ⅲ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
個
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等規定處理
。
) (
§
2
5
Ⅲ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
個
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等規定處理。
) (
視情節依教師法或
相關規定續處
) (
依教師法或相關規定送交審
議
)


 (
學校將
處
理結果
以
書面
通
知行為人及申請人
，並提
供書面
調
查報告
*附件3
：函知當事人範本
。
)
 (
1.
§
2
5
Ⅲ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
個
月內，移送相關權責單位依相關法律
、
法規
或
學校章則
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
§
2
6
Ｉ
學校將前
條第三項
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
不服之申復
方式及期限。
)


 (
1.
§
2
6
Π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
學校
調查
及
處
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
。
2
.
§
2
6
Ⅲ
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並依本條規定處理。
) (
否
) (
是否
申復
)

 (
是
)
 (
否
(
不
申訴)
) (
是
) (
申復有理由
)
 (
由學校重為
決
定
)
 (
否
(申訴)
)

 (
1
.
§
2
7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
校園
霸凌事件
之申
復決定不服，得依教師法、各級學校學生申訴或相關規定提起申訴。
) (
申訴有理由
) (
是
) (
依申訴評議結果處理
)
 (
報送
主管機關
*附件
4
：
本縣
學校霸凌事件
處理自我檢核表
。
*
附件
5
：函報本府
範本
。
) (
1
.
§
3
3
Ｉ
學校於
校園
霸凌事件
處理完成，
調查報告
經
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
議決後
，
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
2.
§3
3
Π
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學校進行督導考核，並將第五
條之校園安全規劃、校園危險空間改善情形，及學校防制與調查處理
校
園
霸凌事件
之成效列入定期考核事項。
3.
§
3
3
Ⅲ
主管機關於學校調查處理
校園
霸凌事件
時，應對學校提供諮詢服務、輔導協助、適法監督或予糾正。
) (
否
) (
註
：本流程圖
所示條號
(§)
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
霸凌防
制準則」
)	
 (
附件1
)○○國民○學（學校全銜）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
    第一次會議紀錄（範例）    
（11104版）
○年○月○日事件序號○○○○○○號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
[bookmark: _Toc169408174][bookmark: _Toc169408891][bookmark: _Toc169409098][bookmark: _Toc171776271][bookmark: _Toc169408173][bookmark: _Toc169408890][bookmark: _Toc169409097][bookmark: _Toc171776270]壹、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貳、地點：
參、主席：                                  紀錄：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業務報告：
（案情摘要說明）
陸、提案討論
案由、本案情形歸屬類別，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單選）：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1.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2.調查小組成員：
(1)教師會代表：
(2)家長會代表：
(3)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
非屬校園霸凌事件，    (歸屬類別、後續輔導)        。
(列出行為樣態、並論述行為樣態不符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條霸凌及校園霸凌定義之原因；如決議不受理，請依據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17條列舉事實並說明適用第17條之條項款列為何。)

（如有其他提案請自行增列）

[bookmark: _Toc169408177][bookmark: _Toc169408894][bookmark: _Toc169409101][bookmark: _Toc171776274]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
附件2
)○○國民○學（學校全銜）
疑似校園霸凌調查報告（範例）
（11104版）
○年○月○日事件序號○○○○○○號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
壹、案由（案情摘要說明）
貳、行為人○○○（以下稱○生）所涉疑似霸凌行為
一、行為一：（摘要說明）
二、行為二：（摘要說明）
三、行為三：（摘要說明）
（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參、調查訪談過程紀錄（請依時間序註明進行時間做紀錄，含被行為人、行為人、其他關係人及訪談地點）
一、○年○月○日○時○分對被行為人○○○（以下稱○生）在○○（地點）由○○○（訪談人員）進行第1次調查訪談。
二、○年○月○日○時○分對行為人○生在○○（地點）由○○○（訪談人員）進行第1次調查訪談。
三、○年○月○日○時○分對其他關係人○○○（以下稱○生/○生）在○○（地點）由○○○（訪談人員）進行第1次調查訪談。
（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肆、調查訪談內容重點摘要
一、被行為人○生
二、行為人○生
三、其他關係人○生
伍、相關物證之查驗（如相片、錄影、錄音、……等）
陸、調查結果（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條」，逐項依據法規進行事實認定）
一、行為一： （摘要說明）
（一）調查後認定事實：（摘要說明）
（二）本案認定結果：
二、行為二： （摘要說明）
（一）調查後認定事實：（摘要說明）
（二）本案認定結果：
（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柒、處理建議
一、就被害人o生之輔導建議
二、就行為人o生之處理建議
（請視需要自行新增段落）
捌、附件（請編號，如附件1、附件2、……）
玖、社政通報案件編號（無則免填）：
拾、調查人員簽名
○○○                    （親簽）
○○○                    （親簽）
○○○                    （親簽）
拾壹、調查報告完成時間
一、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知悉時間：    年    月    日。
二、第一次調查報告完成時間:    年    月    日，距離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知悉時間隔日起    日曆日。
三、第二次調查報告完成時間:    年    月    日，距離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知悉時間隔日起    日曆日。
四、第三次調查報告完成時間:    年    月    日，距離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知悉時間隔日起    日曆日。
（請視需要自行增刪）

○○國民○學（學校全銜）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
第一次會議簽到表（範例）
（10909版）
○年○月○日事件序號○○○○○○號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
壹、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貳、地點：
參、主席：
肆、出席人員：
一、召集校長：

二、教師代表：

三、學務人員：

四、輔導人員：

五、家長代表：

六、學者專家：

伍、列席人員：

 (
檔號：
保存年限：
) (
附件3
)屏東縣○○國民○學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有關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案（校安序號：○○○○○○○）一案，詳如說明，請查收。
說明：
1、 依據屏東縣政府○○○年○月○日屏府教特字第○○○○○○○○○○○號辦理。
2、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6條第1項規定：「學校將前條第三項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3、 檢附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資料如附件。


















正本：○○○先生/小姐（若涉及2人以上請分別寄送）
副本：

 (
附件
4
)屏東縣學校校園霸凌事件處理自我檢核表
學校：              案件序號：           檢視時間：  年  月 日
	項次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備註
	相關規定

	1
	學校是否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學生代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0條

	2
	是否已訂定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1條

	3
	是否於知悉疑似霸凌案件後24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初報？並同步確認是否為調查學校？且已將申請調查或檢舉內容作成紀錄?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2條、第14條

	4
	是否於通報後3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第一次會議？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9條

	5
	是否宣導參與本案調查相關人員均負有保密義務？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2條

	6
	是否於第一次因應小組會議中組成調查小組開始啟動調查？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5條、第19條

	7
	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申請人或檢舉人於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20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復，應交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並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7條、第18條

	8
	調查過程中，是否保障行為人及被霸凌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0條

	9
	學校調查(訪談)時是否給予雙方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1條

	10
	當事人為未成年時，調查或參加會議是否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得陪同？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1條

	11
	學校是否於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延長時是否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5條

	12
	學校是否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移教評會、考核會或學生獎懲會等依法組成之委員會審議)?
	□是
□否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5條

	13
	是否已將處理之結果(調查報告)，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是
□否
	書面應以正式公文書為之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5條

	14
	是否告知雙方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對調查結果不服時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是
□否
	書面應以正式公文書為之，並以雙掛號回執寄送，若涉及2人以上當事人，應分別寄送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6條

	15
	受理申復後，是否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另申復有理由時，是否由學校重啟調查後重為決定？
	□是
□否
□無申復
	無申復者本項免填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6條


	16
	學校是否對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實施專業輔導？
	□是
□否
	請提供輔導紀錄成效作為佐證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9條

	17
	學校受理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辦理解管。
	□是
□否
	處理完成後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填報處理情形及具體檢討及改進措施，以利解除列管，校安通報解列要件說明：
【非屬霸凌事件】
□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時間及會議結果。
□申復情形。
□是否建議解除管制。
【屬霸凌事件】
□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時間及會議結果。
□輔導期程結束後，召開結案會議時間及輔導情形。
□是否建議解除管制。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2、33條

	18
	學校受理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關辦理解管。
	□是
□否
	函報本府教育處解管需檢附資料如下：
□本檢核表。
□歷次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調查報告（事證明確且無爭議，得以會議紀錄代替）
□各種佐證資料（如訪談紀錄、輔導紀錄等）。
□公文書通知當事人校園霸凌事件確認結果並告知救濟方式及期限。
□事件申復書，如無申復則免（含會議記錄、簽到表、結果通知書）。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3條





 (
檔號：
保存年限：
) (
附件
5
)屏東縣○○國民○學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有關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序號：○○○○○○○）一案，請同意解除列管，請查收。
說明：
1、 依據屏東縣政府○○○年○月○日屏府教特字第○○○○○○○○○○○號辦理。
2、 檢附相關文件資料如附件。




















正本：屏東縣政府
副本：
